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4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吳晉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蘇姵禎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

第301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橋頭地

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442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

0年度偵字第10289、1120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1號判決（下稱原確

定判決）雖憑證人彭新平之證詞及通訊監察譯文，認定再審

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晉嘉（下稱聲請人）販賣價值分別為新

臺幣（下同）5,000元、6,000元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予彭新平（共2罪），而予以論罪科刑。惟查聲請人與彭新

平於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時間通話，係因彭新平曾

幫助聲請人向債務人蔡志鴻、許文賢討債，原判決附表一編

號1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表示「B（彭新平）：我等一下還要

耶。我要拿5000給你」，係指彭新平向蔡志鴻取得之討債金

額，欲轉交予聲請人，該5,000元金額係討債價款，而非交

付販賣毒品金額；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表

示「B（彭新平）：我有那個。我要拿錢還給你」，係指彭

新平有甲基安非他命，要拿來給聲請人吸食，並順便將其向

許文賢收取之6,000元交付予聲請人。從而，原確定判決雖

援引通訊監察譯文作為證人彭新平證述之補強證據，惟未及

審酌蔡志鴻、許文賢可到庭作證之情事，故蔡志鴻、許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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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屬新證據的類型之一，而具有「新規性」，且原確定判決

並未詳細說明可否採納的具體理由，而形成心證，即屬重要

證據漏未審酌之態樣，顯有漏未斟酌新證據致生判決違誤之

情形，倘聲請人繼續執行刑罰，恐致冤枉無辜之人徒遭國家

刑罰之對待，其身心將遭受難以回復之傷害，故在真相未

明、對於新證據未予相當之調查、釐清之前，實有停止聲請

人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及停止執行刑罰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有罪判決確

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

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

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所

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

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依此原

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

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非徒就

卷內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

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

綜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

定之事實者，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又再審制度，係為發現

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

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

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

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

制。倘若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

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

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

者，即無准許再審之餘地。

三、經查：　　

　㈠聲請人經原確定判決認其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

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2罪）判處罪刑確定，並就認定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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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此部分犯罪及證據取捨之理由，詳述所憑之依據及得心證

之理由，有該判決書及聲請人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

　㈡本件原確定判決已於理由參、一、㈠至㈥內說明如何依憑證

人即購毒者彭新平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之證詞，暨以聲請人

於警詢、偵訊時所為對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事實之自白及於

編號2所示時、地曾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等不利於己

之供述；復參佐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及扣案之聲請人

所有用以與彭新平聯絡毒品交易之行動電話1支等證據資

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認定聲請人有本件販賣甲基安

非他命犯行，並說明：綜觀彭新平於警、偵及第一審等歷次

之證述，關於聲請人如何與其聯絡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方

式、時間、地點、毒品種類、價金等節之證述均屬明確，自

係其親身經歷所為之具體明確交易過程；且參酌警詢時所提

示予彭新平之卷附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彭新平均能確實分辨

各次與聲請人聯繫見面，係向其購買毒品，或另有其他目

的，而無混淆誤認之情事，再佐以聲請人於原審亦供稱其與

彭新平並無怨隙等語，則衡情彭新平應無就其向聲請人購得

毒品之事實，故為虛攀之可能，是其上開證述應足採信等

旨；另對於聲請人否認犯罪之辯解，係如何不足採，已逐一

指駁，所為論斷及說明，俱有相關證據在卷可資佐證；因毒

品買賣乃政府嚴禁重罰之違法行為，從事毒品買賣之人為避

免遭查緝風險，均會於通訊中以雙方所瞭解之隱晦暗語或代

號表達，甚至連暗語、代號都避免談論，僅憑雙方默契約定

見面時間、地點，其餘則以見面後再談論之方式為之，以免

暴露犯罪跡證。原確定判決據此依彭新平之證述，及聲請人

部分之自白暨卷內相關聯之證據，予以比對勾稽，而詳予說

明其2人之通話內容，雖未明確敘及毒品交易內容及毒品種

類，然已足從整體對話內容爬梳雙方確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交

易，而堪資為補強彭新平證述之可信。從而，本件係經合理

之推論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判斷，各項採證認事均有卷證資料

可稽且相符，亦有其他相關補強證據足資佐證，非僅以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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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證述或聲請人之自白為唯一片面之證據，洵無採證認事

悖於證據法則之違法等情，業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

第510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而確定在案。

　㈢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再審，然查：

　⒈現行法所規定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固不以「事實審判決前已

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然仍應具備顯然可認足以動

搖原有罪確定判決，應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罪

名之要件，亦即其證據本身在客觀上可認為真實，毋須經過

調查，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認足以動搖原判

決，使受判決人得受有利之裁判者而言，若在客觀上就其真

實性如何，尚欠明瞭，非經相當之調查，不能辨其真偽，尚

難採為聲請再審之理由。故以發現確實之新證據為原因聲請

再審者，雖得提出原訴訟程式中所未提出之具體證據方法，

但非徒憑己意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及對於法院取捨證據為

相異評價，是不得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證據之審酌與取捨再

事爭執及聲請調查。

　⒉本件聲請人固主張可傳喚蔡志鴻、許文賢到庭作證，以證明

證人彭新平確實有協助聲請人討債，並分別向蔡志鴻、許文

賢取得5,000元、6,000元債款，蔡志鴻、許文賢即屬新證據

等語。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確定判決全卷，得見原確定判

決認定聲請人如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時、地販賣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之事實，除依憑證人彭新平之

證詞及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外，就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

犯行部分，聲請人於偵訊時已自承其於民國110年3月25日晚

上11點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富而樂超商騎樓販賣

5,000元甲基安非他命給彭新平等語（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

10年度偵字第10289號卷第11頁）；另就該判決附表一編號2

犯行部分，聲請人則於110年7月28日警詢經警方提示110年6

月30日13時13分至22時7分之通訊監察譯文予聲請人觀看，

聲請人對於證人彭新平指證其於當天22時30分許前往五甲一

路拖吊場（高雄市○○區○○○路000○0號）向聲請人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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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乙事並不否認，聲請人並表示有拿

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但沒有向彭新平收錢等語（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394700號卷第1

7、18頁），是以，聲請人曾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

實為不利於己之供述明確，而本件聲請再審案件聲請人另又

主張彭新平交付的是他向蔡志鴻、許文賢所取得5,000元、

6,000元債款，並非購毒款項云云，是否屬實，已非無疑。

再觀諸與聲請人前開犯行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尚無法從中

得悉與蔡志鴻、許文賢2人之欠債款項有何關聯，抑或足認

證人彭新平曾向該2人收取款項後轉交聲請人之事實。況

且，本案案發時間為110年3月及6月間日，迄今已逾3年餘，

縱令蔡志鴻、許文賢2人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又

其等是否會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證述？其等意欲證述之內容有

無可能被他人影響、污染而無法採信？均非明確，此即與所

謂發現確實之新事實、新證據，係指毋須經調查程序，僅就

本身之形式上加以觀察，即可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情

事不符。是以，聲請人上開主張，既僅係就原確定判決所認

定證據之審酌與取捨再事爭執及聲請調查，自非屬刑事訴訟

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且無論是單

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

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揆諸上揭說明，實與刑事訴

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要件並非相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聲請核無理由，則聲請人之再審聲請及

停止執行刑罰之請求，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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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梁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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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4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吳晉嘉






代  理  人  蘇姵禎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1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442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0289、1120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1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雖憑證人彭新平之證詞及通訊監察譯文，認定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晉嘉（下稱聲請人）販賣價值分別為新臺幣（下同）5,000元、6,000元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共2罪），而予以論罪科刑。惟查聲請人與彭新平於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時間通話，係因彭新平曾幫助聲請人向債務人蔡志鴻、許文賢討債，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表示「B（彭新平）：我等一下還要耶。我要拿5000給你」，係指彭新平向蔡志鴻取得之討債金額，欲轉交予聲請人，該5,000元金額係討債價款，而非交付販賣毒品金額；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表示「B（彭新平）：我有那個。我要拿錢還給你」，係指彭新平有甲基安非他命，要拿來給聲請人吸食，並順便將其向許文賢收取之6,000元交付予聲請人。從而，原確定判決雖援引通訊監察譯文作為證人彭新平證述之補強證據，惟未及審酌蔡志鴻、許文賢可到庭作證之情事，故蔡志鴻、許文賢即屬新證據的類型之一，而具有「新規性」，且原確定判決並未詳細說明可否採納的具體理由，而形成心證，即屬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態樣，顯有漏未斟酌新證據致生判決違誤之情形，倘聲請人繼續執行刑罰，恐致冤枉無辜之人徒遭國家刑罰之對待，其身心將遭受難以回復之傷害，故在真相未明、對於新證據未予相當之調查、釐清之前，實有停止聲請人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及停止執行刑罰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非徒就卷內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又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倘若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許再審之餘地。
三、經查：　　
　㈠聲請人經原確定判決認其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2罪）判處罪刑確定，並就認定聲請人此部分犯罪及證據取捨之理由，詳述所憑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有該判決書及聲請人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
　㈡本件原確定判決已於理由參、一、㈠至㈥內說明如何依憑證人即購毒者彭新平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之證詞，暨以聲請人於警詢、偵訊時所為對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事實之自白及於編號2所示時、地曾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等不利於己之供述；復參佐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及扣案之聲請人所有用以與彭新平聯絡毒品交易之行動電話1支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認定聲請人有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並說明：綜觀彭新平於警、偵及第一審等歷次之證述，關於聲請人如何與其聯絡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方式、時間、地點、毒品種類、價金等節之證述均屬明確，自係其親身經歷所為之具體明確交易過程；且參酌警詢時所提示予彭新平之卷附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彭新平均能確實分辨各次與聲請人聯繫見面，係向其購買毒品，或另有其他目的，而無混淆誤認之情事，再佐以聲請人於原審亦供稱其與彭新平並無怨隙等語，則衡情彭新平應無就其向聲請人購得毒品之事實，故為虛攀之可能，是其上開證述應足採信等旨；另對於聲請人否認犯罪之辯解，係如何不足採，已逐一指駁，所為論斷及說明，俱有相關證據在卷可資佐證；因毒品買賣乃政府嚴禁重罰之違法行為，從事毒品買賣之人為避免遭查緝風險，均會於通訊中以雙方所瞭解之隱晦暗語或代號表達，甚至連暗語、代號都避免談論，僅憑雙方默契約定見面時間、地點，其餘則以見面後再談論之方式為之，以免暴露犯罪跡證。原確定判決據此依彭新平之證述，及聲請人部分之自白暨卷內相關聯之證據，予以比對勾稽，而詳予說明其2人之通話內容，雖未明確敘及毒品交易內容及毒品種類，然已足從整體對話內容爬梳雙方確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而堪資為補強彭新平證述之可信。從而，本件係經合理之推論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判斷，各項採證認事均有卷證資料可稽且相符，亦有其他相關補強證據足資佐證，非僅以彭新平之證述或聲請人之自白為唯一片面之證據，洵無採證認事悖於證據法則之違法等情，業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510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而確定在案。
　㈢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再審，然查：
　⒈現行法所規定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固不以「事實審判決前已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然仍應具備顯然可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應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罪名之要件，亦即其證據本身在客觀上可認為真實，毋須經過調查，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認足以動搖原判決，使受判決人得受有利之裁判者而言，若在客觀上就其真實性如何，尚欠明瞭，非經相當之調查，不能辨其真偽，尚難採為聲請再審之理由。故以發現確實之新證據為原因聲請再審者，雖得提出原訴訟程式中所未提出之具體證據方法，但非徒憑己意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及對於法院取捨證據為相異評價，是不得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證據之審酌與取捨再事爭執及聲請調查。
　⒉本件聲請人固主張可傳喚蔡志鴻、許文賢到庭作證，以證明證人彭新平確實有協助聲請人討債，並分別向蔡志鴻、許文賢取得5,000元、6,000元債款，蔡志鴻、許文賢即屬新證據等語。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確定判決全卷，得見原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如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時、地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之事實，除依憑證人彭新平之證詞及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外，就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犯行部分，聲請人於偵訊時已自承其於民國110年3月25日晚上11點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富而樂超商騎樓販賣5,000元甲基安非他命給彭新平等語（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0289號卷第11頁）；另就該判決附表一編號2犯行部分，聲請人則於110年7月28日警詢經警方提示110年6月30日13時13分至22時7分之通訊監察譯文予聲請人觀看，聲請人對於證人彭新平指證其於當天22時30分許前往五甲一路拖吊場（高雄市○○區○○○路000○0號）向聲請人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乙事並不否認，聲請人並表示有拿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但沒有向彭新平收錢等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394700號卷第17、18頁），是以，聲請人曾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不利於己之供述明確，而本件聲請再審案件聲請人另又主張彭新平交付的是他向蔡志鴻、許文賢所取得5,000元、6,000元債款，並非購毒款項云云，是否屬實，已非無疑。再觀諸與聲請人前開犯行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尚無法從中得悉與蔡志鴻、許文賢2人之欠債款項有何關聯，抑或足認證人彭新平曾向該2人收取款項後轉交聲請人之事實。況且，本案案發時間為110年3月及6月間日，迄今已逾3年餘，縱令蔡志鴻、許文賢2人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又其等是否會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證述？其等意欲證述之內容有無可能被他人影響、污染而無法採信？均非明確，此即與所謂發現確實之新事實、新證據，係指毋須經調查程序，僅就本身之形式上加以觀察，即可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情事不符。是以，聲請人上開主張，既僅係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證據之審酌與取捨再事爭執及聲請調查，自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且無論是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揆諸上揭說明，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要件並非相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聲請核無理由，則聲請人之再審聲請及停止執行刑罰之請求，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梁美姿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4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吳晉嘉



代  理  人  蘇姵禎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
第301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橋頭地
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442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
0年度偵字第10289、1120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1號判決（下稱原確
    定判決）雖憑證人彭新平之證詞及通訊監察譯文，認定再審
    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晉嘉（下稱聲請人）販賣價值分別為新
    臺幣（下同）5,000元、6,000元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予彭新平（共2罪），而予以論罪科刑。惟查聲請人與彭新
    平於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時間通話，係因彭新平曾
    幫助聲請人向債務人蔡志鴻、許文賢討債，原判決附表一編
    號1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表示「B（彭新平）：我等一下還要耶
    。我要拿5000給你」，係指彭新平向蔡志鴻取得之討債金額
    ，欲轉交予聲請人，該5,000元金額係討債價款，而非交付
    販賣毒品金額；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表示
    「B（彭新平）：我有那個。我要拿錢還給你」，係指彭新
    平有甲基安非他命，要拿來給聲請人吸食，並順便將其向許
    文賢收取之6,000元交付予聲請人。從而，原確定判決雖援
    引通訊監察譯文作為證人彭新平證述之補強證據，惟未及審
    酌蔡志鴻、許文賢可到庭作證之情事，故蔡志鴻、許文賢即
    屬新證據的類型之一，而具有「新規性」，且原確定判決並
    未詳細說明可否採納的具體理由，而形成心證，即屬重要證
    據漏未審酌之態樣，顯有漏未斟酌新證據致生判決違誤之情
    形，倘聲請人繼續執行刑罰，恐致冤枉無辜之人徒遭國家刑
    罰之對待，其身心將遭受難以回復之傷害，故在真相未明、
    對於新證據未予相當之調查、釐清之前，實有停止聲請人執
    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
    之規定，聲請再審及停止執行刑罰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有罪判決確
    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
    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
    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所
    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
    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依此原
    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
    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非徒就
    卷內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
    ，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
    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
    之事實者，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又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
    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
    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
    ，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
    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
    。倘若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
    、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
    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
    即無准許再審之餘地。
三、經查：　　
　㈠聲請人經原確定判決認其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
    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2罪）判處罪刑確定，並就認定聲請
    人此部分犯罪及證據取捨之理由，詳述所憑之依據及得心證
    之理由，有該判決書及聲請人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
　㈡本件原確定判決已於理由參、一、㈠至㈥內說明如何依憑證人
    即購毒者彭新平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之證詞，暨以聲請人於
    警詢、偵訊時所為對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事實之自白及於編
    號2所示時、地曾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等不利於己之
    供述；復參佐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及扣案之聲請人所
    有用以與彭新平聯絡毒品交易之行動電話1支等證據資料，
    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認定聲請人有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
    命犯行，並說明：綜觀彭新平於警、偵及第一審等歷次之證
    述，關於聲請人如何與其聯絡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方式、時
    間、地點、毒品種類、價金等節之證述均屬明確，自係其親
    身經歷所為之具體明確交易過程；且參酌警詢時所提示予彭
    新平之卷附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彭新平均能確實分辨各次與
    聲請人聯繫見面，係向其購買毒品，或另有其他目的，而無
    混淆誤認之情事，再佐以聲請人於原審亦供稱其與彭新平並
    無怨隙等語，則衡情彭新平應無就其向聲請人購得毒品之事
    實，故為虛攀之可能，是其上開證述應足採信等旨；另對於
    聲請人否認犯罪之辯解，係如何不足採，已逐一指駁，所為
    論斷及說明，俱有相關證據在卷可資佐證；因毒品買賣乃政
    府嚴禁重罰之違法行為，從事毒品買賣之人為避免遭查緝風
    險，均會於通訊中以雙方所瞭解之隱晦暗語或代號表達，甚
    至連暗語、代號都避免談論，僅憑雙方默契約定見面時間、
    地點，其餘則以見面後再談論之方式為之，以免暴露犯罪跡
    證。原確定判決據此依彭新平之證述，及聲請人部分之自白
    暨卷內相關聯之證據，予以比對勾稽，而詳予說明其2人之
    通話內容，雖未明確敘及毒品交易內容及毒品種類，然已足
    從整體對話內容爬梳雙方確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而堪資
    為補強彭新平證述之可信。從而，本件係經合理之推論所為
    之證據取捨及判斷，各項採證認事均有卷證資料可稽且相符
    ，亦有其他相關補強證據足資佐證，非僅以彭新平之證述或
    聲請人之自白為唯一片面之證據，洵無採證認事悖於證據法
    則之違法等情，業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510號判決
    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而確定在案。
　㈢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再審，然查：
　⒈現行法所規定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固不以「事實審判決前已
    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然仍應具備顯然可認足以動
    搖原有罪確定判決，應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罪
    名之要件，亦即其證據本身在客觀上可認為真實，毋須經過
    調查，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認足以動搖原判決
    ，使受判決人得受有利之裁判者而言，若在客觀上就其真實
    性如何，尚欠明瞭，非經相當之調查，不能辨其真偽，尚難
    採為聲請再審之理由。故以發現確實之新證據為原因聲請再
    審者，雖得提出原訴訟程式中所未提出之具體證據方法，但
    非徒憑己意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及對於法院取捨證據為相
    異評價，是不得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證據之審酌與取捨再事
    爭執及聲請調查。
　⒉本件聲請人固主張可傳喚蔡志鴻、許文賢到庭作證，以證明
    證人彭新平確實有協助聲請人討債，並分別向蔡志鴻、許文
    賢取得5,000元、6,000元債款，蔡志鴻、許文賢即屬新證據
    等語。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確定判決全卷，得見原確定判
    決認定聲請人如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時、地販賣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之事實，除依憑證人彭新平之
    證詞及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外，就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
    犯行部分，聲請人於偵訊時已自承其於民國110年3月25日晚
    上11點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富而樂超商騎樓販賣5,000
    元甲基安非他命給彭新平等語（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
    度偵字第10289號卷第11頁）；另就該判決附表一編號2犯行
    部分，聲請人則於110年7月28日警詢經警方提示110年6月30
    日13時13分至22時7分之通訊監察譯文予聲請人觀看，聲請
    人對於證人彭新平指證其於當天22時30分許前往五甲一路拖
    吊場（高雄市○○區○○○路000○0號）向聲請人購買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乙事並不否認，聲請人並表示有拿甲基安非他
    命予彭新平，但沒有向彭新平收錢等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394700號卷第17、18頁）
    ，是以，聲請人曾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不利於
    己之供述明確，而本件聲請再審案件聲請人另又主張彭新平
    交付的是他向蔡志鴻、許文賢所取得5,000元、6,000元債款
    ，並非購毒款項云云，是否屬實，已非無疑。再觀諸與聲請
    人前開犯行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尚無法從中得悉與蔡志鴻
    、許文賢2人之欠債款項有何關聯，抑或足認證人彭新平曾
    向該2人收取款項後轉交聲請人之事實。況且，本案案發時
    間為110年3月及6月間日，迄今已逾3年餘，縱令蔡志鴻、許
    文賢2人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又其等是否會為有
    利於聲請人之證述？其等意欲證述之內容有無可能被他人影
    響、污染而無法採信？均非明確，此即與所謂發現確實之新
    事實、新證據，係指毋須經調查程序，僅就本身之形式上加
    以觀察，即可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情事不符。是以，
    聲請人上開主張，既僅係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證據之審酌與
    取捨再事爭執及聲請調查，自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第6款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且無論是單獨或與先前之證
    據綜合判斷，均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
    所認定之事實，揆諸上揭說明，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第3項之要件並非相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聲請核無理由，則聲請人之再審聲請及
    停止執行刑罰之請求，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梁美姿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4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吳晉嘉



代  理  人  蘇姵禎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1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442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0289、1120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1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雖憑證人彭新平之證詞及通訊監察譯文，認定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晉嘉（下稱聲請人）販賣價值分別為新臺幣（下同）5,000元、6,000元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共2罪），而予以論罪科刑。惟查聲請人與彭新平於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時間通話，係因彭新平曾幫助聲請人向債務人蔡志鴻、許文賢討債，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表示「B（彭新平）：我等一下還要耶。我要拿5000給你」，係指彭新平向蔡志鴻取得之討債金額，欲轉交予聲請人，該5,000元金額係討債價款，而非交付販賣毒品金額；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表示「B（彭新平）：我有那個。我要拿錢還給你」，係指彭新平有甲基安非他命，要拿來給聲請人吸食，並順便將其向許文賢收取之6,000元交付予聲請人。從而，原確定判決雖援引通訊監察譯文作為證人彭新平證述之補強證據，惟未及審酌蔡志鴻、許文賢可到庭作證之情事，故蔡志鴻、許文賢即屬新證據的類型之一，而具有「新規性」，且原確定判決並未詳細說明可否採納的具體理由，而形成心證，即屬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態樣，顯有漏未斟酌新證據致生判決違誤之情形，倘聲請人繼續執行刑罰，恐致冤枉無辜之人徒遭國家刑罰之對待，其身心將遭受難以回復之傷害，故在真相未明、對於新證據未予相當之調查、釐清之前，實有停止聲請人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及停止執行刑罰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非徒就卷內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又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倘若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許再審之餘地。
三、經查：　　
　㈠聲請人經原確定判決認其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2罪）判處罪刑確定，並就認定聲請人此部分犯罪及證據取捨之理由，詳述所憑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有該判決書及聲請人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
　㈡本件原確定判決已於理由參、一、㈠至㈥內說明如何依憑證人即購毒者彭新平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之證詞，暨以聲請人於警詢、偵訊時所為對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事實之自白及於編號2所示時、地曾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等不利於己之供述；復參佐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及扣案之聲請人所有用以與彭新平聯絡毒品交易之行動電話1支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認定聲請人有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並說明：綜觀彭新平於警、偵及第一審等歷次之證述，關於聲請人如何與其聯絡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方式、時間、地點、毒品種類、價金等節之證述均屬明確，自係其親身經歷所為之具體明確交易過程；且參酌警詢時所提示予彭新平之卷附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彭新平均能確實分辨各次與聲請人聯繫見面，係向其購買毒品，或另有其他目的，而無混淆誤認之情事，再佐以聲請人於原審亦供稱其與彭新平並無怨隙等語，則衡情彭新平應無就其向聲請人購得毒品之事實，故為虛攀之可能，是其上開證述應足採信等旨；另對於聲請人否認犯罪之辯解，係如何不足採，已逐一指駁，所為論斷及說明，俱有相關證據在卷可資佐證；因毒品買賣乃政府嚴禁重罰之違法行為，從事毒品買賣之人為避免遭查緝風險，均會於通訊中以雙方所瞭解之隱晦暗語或代號表達，甚至連暗語、代號都避免談論，僅憑雙方默契約定見面時間、地點，其餘則以見面後再談論之方式為之，以免暴露犯罪跡證。原確定判決據此依彭新平之證述，及聲請人部分之自白暨卷內相關聯之證據，予以比對勾稽，而詳予說明其2人之通話內容，雖未明確敘及毒品交易內容及毒品種類，然已足從整體對話內容爬梳雙方確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而堪資為補強彭新平證述之可信。從而，本件係經合理之推論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判斷，各項採證認事均有卷證資料可稽且相符，亦有其他相關補強證據足資佐證，非僅以彭新平之證述或聲請人之自白為唯一片面之證據，洵無採證認事悖於證據法則之違法等情，業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510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而確定在案。
　㈢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再審，然查：
　⒈現行法所規定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固不以「事實審判決前已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然仍應具備顯然可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應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罪名之要件，亦即其證據本身在客觀上可認為真實，毋須經過調查，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認足以動搖原判決，使受判決人得受有利之裁判者而言，若在客觀上就其真實性如何，尚欠明瞭，非經相當之調查，不能辨其真偽，尚難採為聲請再審之理由。故以發現確實之新證據為原因聲請再審者，雖得提出原訴訟程式中所未提出之具體證據方法，但非徒憑己意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及對於法院取捨證據為相異評價，是不得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證據之審酌與取捨再事爭執及聲請調查。
　⒉本件聲請人固主張可傳喚蔡志鴻、許文賢到庭作證，以證明證人彭新平確實有協助聲請人討債，並分別向蔡志鴻、許文賢取得5,000元、6,000元債款，蔡志鴻、許文賢即屬新證據等語。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確定判決全卷，得見原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如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時、地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之事實，除依憑證人彭新平之證詞及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外，就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犯行部分，聲請人於偵訊時已自承其於民國110年3月25日晚上11點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富而樂超商騎樓販賣5,000元甲基安非他命給彭新平等語（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0289號卷第11頁）；另就該判決附表一編號2犯行部分，聲請人則於110年7月28日警詢經警方提示110年6月30日13時13分至22時7分之通訊監察譯文予聲請人觀看，聲請人對於證人彭新平指證其於當天22時30分許前往五甲一路拖吊場（高雄市○○區○○○路000○0號）向聲請人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乙事並不否認，聲請人並表示有拿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但沒有向彭新平收錢等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394700號卷第17、18頁），是以，聲請人曾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不利於己之供述明確，而本件聲請再審案件聲請人另又主張彭新平交付的是他向蔡志鴻、許文賢所取得5,000元、6,000元債款，並非購毒款項云云，是否屬實，已非無疑。再觀諸與聲請人前開犯行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尚無法從中得悉與蔡志鴻、許文賢2人之欠債款項有何關聯，抑或足認證人彭新平曾向該2人收取款項後轉交聲請人之事實。況且，本案案發時間為110年3月及6月間日，迄今已逾3年餘，縱令蔡志鴻、許文賢2人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又其等是否會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證述？其等意欲證述之內容有無可能被他人影響、污染而無法採信？均非明確，此即與所謂發現確實之新事實、新證據，係指毋須經調查程序，僅就本身之形式上加以觀察，即可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情事不符。是以，聲請人上開主張，既僅係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證據之審酌與取捨再事爭執及聲請調查，自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且無論是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揆諸上揭說明，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要件並非相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聲請核無理由，則聲請人之再審聲請及停止執行刑罰之請求，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梁美姿





